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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是考察明代官方訊息的傳遞與發佈地點，並根據所屬事務性質不

同，探討訊息發佈場所之間的差異性，以及反映在政令傳遞的實質效能。由於

訊息的傳播過程，需考慮對接受者所產生影響，同時藉由訊息傳遞而產生理解

程度與互動關係，因此官方機構所架構的傳播系統，無論是推行政令或宣揚規

範，皆使民眾與官府、地方與中央產生聯繫互動的機制，有助於國家統治與行

政管理。明代政府以各地方的政治中心為主軸，漸次向鄉村鄰里、商業地區、

交通要道等處，散播延伸官方事務的訊息，不僅有效地傳達政令，更藉此形成

全國性的訊息傳遞網絡；此外，對於訊息發佈場所的環境因素、載體材質等差

異，亦會造成傳遞過程的變化，進而影響訊息傳遞的實質效能。 
關鍵詞：明代、告示、訊息傳遞、榜房、禁約 
 
 

一、前言 

對於疆域廣大的國家組織而言，訊息的相互交流與傳遞，是維繫整體組織

正常運作的重要關鍵。告示榜文制度既為明代官方機構的重要傳播媒介，不僅

對國家的行政管理、政令傳達具有重大影響，其類型更包含政治、經濟、軍事、

社會等各項層面，透過官方告示榜文的傳遞架構，能將朝廷所擬定的施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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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貫徹執行，同時也經由各地相互的訊息傳遞，使中央政府與地方社會能產

生互動，適時瞭解地方民情對政令的執行與反應。 
明代作為一個皇權高度集中的國家，官方機構又是如何藉由訊息傳播，達

到國家統治與管理疆域之目的？官方告示榜文代表著行政命令的推行，依據所

屬事務的性質不同，所張掛的場所各有其差異性，而各地方官府又如何將行政

命令傳達至鄉村、商業地區、交通要道等處，以及影響場所傳播效能的因素為

何？本文即試圖藉由官方告示榜文在各種場所的刊布情形，並探討其傳播的差

異性，以瞭解明代整體訊息傳播的架構組織。 
 
 

二、官方機構的公布場所 

（一）京師皇城 
京師為全國至重之地，防衛甚嚴密，皇城警衛則委由侍衛親軍所擔任之

外，治安的管轄主要是由五城兵馬司及巡城御史所負責，而另有錦衣校尉授命

行使偵伺、緝捕之責。1對於皇城內部訊息或行政命令的傳播，宮殿內的殿壁、

宮壁多為張掛告示榜文之所在。洪武六年（1373）五月《祖訓錄》編纂完成，

明太祖遂「立為定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此間長達六年。

至洪武二十八年（1395）閏九月，將宗室所賜祿米重新議定，又重定《祖訓錄》

並更名為《皇明祖訓》，「命大書揭于右順門內西南廊下，朝夕諦覽」，然後遣

使召諸王至京師，告諭且賜以《皇明祖訓》，以期能恪遵書中之規範。2《祖訓

錄》之所揭示於皇城右順門內，正是說明書中內容的規範對象主要為宗室藩王

及其屬官，3這些告示內容以皇城為發佈範圍，欲使官員無論是朝覲、上朝經

過皇城宮門時，能藉由《祖訓錄》之昭示而時刻謹記於心。 

                                                 
1 （清）張廷玉等，《明史》（臺北：鼎文書局，1978），卷 89，〈兵志一〉，頁 2187。  
2 《明太祖實錄》（臺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84），卷 34，頁 2b-3a，洪武六年五月壬寅朔

條；卷 242，頁 2a-b，洪武二十八年閏九月庚寅條。 
3 《祖訓錄》的編纂始於洪武二年（1369）四月，書成於洪武六年（1373）五月，其間又有

洪武九年更定本、洪武十四年更定本（即《皇明祖訓錄》）、洪武二十八九年更定本（即《皇

明祖訓》），書中皆有關藩王及其屬官等規定。詳見：黃彰健，〈論皇明祖訓錄頒行年代并論

明代初封建諸王制度〉，《中研院史語所集刊》32 本，1961。許振興，〈論明太祖的家法－－《皇

明祖訓》〉，《明清史集刊》3，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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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宮殿外的宮門兩側同樣是張掛告諭之處。如正統三年（1438）五月

朝廷為整頓吏治，特詔令吏、兵部將文武方面官職姓名揭於文華殿之東西壁，

以作為考核臧否的依據。4明世宗（1522-1566）即位之初，以興獻王長子的外

藩身份入繼帝位，所引發朝臣爭論禮制定位等問題，在嘉靖七年（1528）六月

大禮議既定之後，世宗開始定議諸臣之罪，分別懲處革職為民、致仕等處置，

除諭令都察院刊布天下，使全國官員引以為誡，另外更敕命禮部「大書一道，

揭于承天門之外，俾在位者咸自警省」，5皇城承天門遂成為昭示有罪諸臣之

處，並告誡其餘官員自警反省。而遇到官員考滿、經筵初開，或是元旦、元宵、

冬至等節令，皆會透過榜文的張掛曉諭，賞賜文武官員，以彰顯皇恩浩蕩，6

對於官員在節日典禮，或朝參覲見等相關規定，有時則會將禁令申明，並直接

揭榜於朝門長安門左、右門附近，以規範官員確實遵守。7所以，無論是規範

宗室或告誡朝臣，皇城各殿、門都成為朝廷曉諭官員的主要榜示地點。 

                                                

京師為全國政治中心之樞紐，其告示榜文無論是刊布皇城右順門、承天門

或大明門，既以皇城為發佈範圍，反映出所代表的特殊地域性質，主要是因為

這些官員上朝與覲見的必經之道，所以告示對象側重是以京官、部閣官員、宗

室為主，告示內容則主要來自於皇帝聖諭、聖旨，其旨意具有絕對權威性，並

成為其他官方機構之外，常見的行政命令發佈來源。 
 

（二）官署衙門 
1. 衙門廳堂與大門 

榜文張掛於官署衙門正廳者，主要多偏重於告誡官吏之用。明初曾規定將

太祖聖諭揭示於五府六部等衙門官署，以便永為遵守，8而明初官府衙門需照

依敕諭事理，以紅油木牌刊寫青字，常川懸掛於本衙門公廳上。9萬曆三十三

年（1605）八月，江西巡按徐元正鑑於學校提學官考較鬆散，且地方生員、儒

 
4 《明英宗實錄》，卷 42，頁 1b-2a，正統三年五月庚寅條。 
5 《明世宗實錄》，卷 89，頁 4a，嘉靖七年六月癸卯條。 
6 （明）李東陽等敕撰、申時行等重修，《大明會典》（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據明

萬曆十五年司禮監刊本影印），卷 213，〈六科．戶科〉，頁 13a-b。 
7 《明憲宗實錄》，卷 181，頁 11b-12b，成化十四年八月癸丑條。 
8 《明太祖實錄》，卷 239，頁 2a-3a，洪武二十八年六月己丑條。 
9 （明）不著撰人，《諸司職掌》（《玄覽堂叢書》初輯，臺北：國立中央圖書館，1981，據明

刊本影印），卷 1，〈吏部．考功部．諸司職掌〉，頁 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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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動輒以考較不公，爭訟於官府，遂奏請朝廷頒發禁約揭于藩臬堂上。10崇禎

十年（1637）十一月，福建提刑按察司徐世蔭，將奉旨緝獲邪教之禁令內容，

張掛於衙門雙門之前。11可見這些官府告示，主要是張貼或懸掛於衙門正廳附

近，以及大門（儀門）之上，方便於官民觀看。 
此外，官署廳堂所張掛之告示，也具有警惕官員自身之作用，其功能類似

於「座右銘」。薛應旂（1500-？）在掌理延綏兵政時，特重刑獄審訊之慎重，

並嚴令所屬地方官員，不得擅自動用酷刑，在行延安府公移中，更申令將明律

有關慎刑等條文，抄寫黏貼於正堂，以便時時警惕： 
尋常詞訟亦要詳審，所犯輕重，原情定罪，早為發落，催徵錢糧，酌量

緩急定限，比併不得一槩恣行酷暴，仍行各屬官員，將律內故禁、故勘、

淹禁、凌虐等項斷獄條例，各寫一道黏置座右，常自警省。如再故違，

或查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遵照叅問，絕不輕貸。12 
因此官員在審理獄案時，需於期限之內定讞明白，以免有淹禁罪囚之疏失，且

不得使用五刑以外的酷刑，而將各項斷獄條例，抄寫黏貼於正堂座位之右，即

是要時常警惕理刑官員，以期禁絕濫施酷刑之情形。此外，在浙江處州府分守

道宅門外，豎立由萬曆二十五年（1597）右參政馮時可所立的禁約條款刻石十

四條，用於戒諭官吏人等。13兵備督學林汝翥在治理瓊州府之時，將治理之經

驗與心得，撰寫成〈治瓊五戒〉，並勒石於廳堂之左側。14可見這種類似「座

右銘」的告示，具有戒慎警惕作用，也常張貼或放置於官署廳堂附近。 
這種將推行地方事務的政令禁約，張掛於官署衙門附近，用以告諭地方百

姓的方式，即是承襲歷代舊制「懸法象魏」之遺意。《寧志餘聞》即記載：明

初之制，凡鄉里之中有爭訟者，需先就地方耆老決斷，若有不服者然後訴諸於

縣。此後若先不由地方耆鄉老聽決，輒赴有司者罪之，故榜縣門曰︰「越訴者

                                                 
10 《明神宗實錄》，卷 412，頁 3b-4a，萬曆三十三年八月癸卯朔條。 
11 （明）徐昌治編，《明朝破邪集》（臺北：漢學研究中心影照明楊宏刻本），卷 2，〈提刑按

察司告示〉，頁 36a-37a。 
12 （明）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34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7，據明嘉靖刻本景印），卷 50，〈公移四．行延安府慎刑獄案〉，頁 2a。 
13 （清）曹掄彬等修，《雍正．處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604，臺北︰成文出

版社，1989，據清雍正十一年刊本影印），卷 2，〈建置志〉，頁 7a-b。 
14 （清）徐淦等修，《民國．瓊山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1），卷 16，〈治瓊五戒〉，頁

22b-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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笞五十，誣告加一等。」15江西廣信府儀門「外門之兩翼為榜廊，猶象魏也。」
16顧炎武也認為「今代縣門之前，多有牓曰，誣告加三等，越訴苔［笞］五十。

此先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17所以官署衙門張掛告示榜文，

皆是承襲歷代「懸法象魏」－－即是將告示懸掛宮門兩旁之舊制遺意。 
 

2. 榜房與榜廊 

明代各府州縣地方皆設有榜房，所謂「榜房」即作為貯放或懸掛榜文之處，

地方各級官員在領到上級機關所頒佈的原降榜文後，應隨即謄抄或刊刻，然後

張掛於公署衙門旁，若不用張掛時，則需妥善收貯放置，若有毀棄破壞，則需

懲處治罪。18明代規定各地有司需起蓋榜房，並置立板榜，以便經常張掛榜文，

根據成化元年（1465）禮部尚書的奏疏內容，即詳細說明相關榜房處理與榜文

收貯存放的情形： 
山東布政濟南府武定州商河縣老人張秦建言︰臣見洪武、永樂、正統年

間，節次頒降榜文，皆係興利除害禁約奸弊之事，著今所司起蓋榜房，

置立板榜，常川張掛，使各處官吏軍民人等，知所禁懼。近因年遠，榜

房例塌，板榜損壞，有司視為泛常，不行條理，乞 巡按監察御史及布

政、察按二司官，嚴督所屬，務要重新起蓋榜房，即將原降榜文，另行

謄寫張掛，諭眾通知。19 
由此可知，各府州縣地方榜房所懸掛的榜文，應是六部或撫按等上級衙門所轉

行的榜文原件，再由所屬各府州縣另行謄寫或翻刻，張掛於各地交通要道，以

傳達相關政令。有些地方官員留心地方政務，亦致力於榜房的修護，如嚴州府

知府張永於天順八年（1464）增建榜房三十餘楹於府門外、20遂安縣知縣劉成

                                                 
15 （清）周廣業等修，《寧志餘聞》（《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592，臺北︰成文出版社，

1989，據清乾隆五十四年鈔本影印），卷 2，〈建置志上．廨宇〉，頁 7a。 
16 （明）張士鎬、江汝璧等纂修，《嘉靖．廣信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45，上

海：上海書店，1990），卷 10，〈職官志．公署〉，頁 1b。 
17 （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錄》（臺北：明倫出版社，1970），卷 11，〈鄉亭之職〉，頁 232。  
18 《明宣宗實錄》，卷 103，頁 6b-7a，宣德八年六月乙巳條。 
19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明代

檔冊》，〈各處理榜房及抄謄寫洪武以來榜文張挂〉，頁 147-148。 
20 （明）呂昌期修，《嚴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567，臺北︰成文出版社，1989，
據明萬曆四十二年原刊本清順治六年重刻本影印），卷 3，〈經略志一．公署〉，頁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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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修葺榜房十八間。21然而地方官員有時疏於榜房的修繕，致使多所損壞，因

此成化元年（1465）奏准各處修蓋榜房，並將洪武、永樂、正統年間以來，歷

次所頒降榜文謄寫張掛，務使百姓知曉。22 
此外，官署衙門內的「榜廊」或「版榜廊」，同樣也是具有與榜房相同的

傳達政令功能。「廊」是指將告示榜文張列於屋廊，或官署衙門兩側走廊，如

六安州於儀門之左設立榜廊，右則為癉惡亭與申明亭；23德清縣則設有版榜

廊，在儀門外東西對列。24從江西地區各地榜房設置的情形來看（表 1），從都

指揮使司、各府州縣、守禦千戶所等都普遍設有榜房，可見屬於軍事衙門的衛、

千戶所，同樣是利用榜房來傳遞軍令，雖然地方志未載明布政司、按察司榜房

設置情形，但職掌軍事之都司既設有榜房，更何況職掌民政的布政司與掌理刑

名的按察司。榜房所在位置皆為官署衙門之內，或通往正堂之廳廊左右兩側，

榜房數量多在數十間不等，其中以廣信府鉛山守禦千戶所設板榜房最多，竟可

達到 40 間，由於榜廊位於廳廊附近，部份府縣衙門還特別分設東、西榜房。 
所以各地府州縣大致都普遍設有榜房或榜廊，以為張掛榜文之用，因此榜

房之設，雖與旌善亭、申明亭榜廊等名稱相異，但是申明戒諭、傳遞政令的功

能則是完全相同。 
表 1：江西地區榜房設置情形表 

所在地 名稱 數量 設置情形 出處 

都指揮使司 榜房 20 分列前門左右 《嘉靖．江西通志》卷 1 

袁州府 榜亭 32 儀門左右 32 間 《嘉靖．袁州府志》卷 3 

袁州府宜春縣 榜亭 3  《嘉靖．袁州府志》卷 3 

袁州府萍鄉縣 榜亭 15  《嘉靖．袁州府志》卷 3 

袁州府萬載縣 榜亭 13 儀門東西 13 間 《嘉靖．袁州府志》卷 3 

                                                 
21 （明）韓晟修，《萬曆．遂安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571，臺北︰成文出版社，

1989，據明萬曆四十年鈔本影印），卷 1，〈營建志．縣署〉，頁 29b。 
22 《大明會典》，卷 20，〈戶部七．讀法〉，頁 23b。 
23 （明）李懋檜纂修，《萬曆．六安州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615，臺北︰成文出

版社，1989，據明萬曆十年刊本影印），卷 2，〈營建志〉，頁 5a。 
24 （清）侯元棐等修，《康熙．德清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491，臺北︰成文出

版社，1989，據清康熙十二年鈔本影印），卷 3，〈宮室考．公署〉，頁 3a。德清縣則設有版榜

廊，位於儀門之外東西兩側，各為屋五間，明正德末年傾圮毀棄，至嘉靖三年（1524）始由

知縣方日乾所修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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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州府 榜亭  大門東西 《天啟．贛州府志》卷 4 

贛州府信豐縣 榜亭 12 大門左右各 6 間 《天啟．贛州府志》卷 4 

贛州府興國縣 榜亭  大門之外 《天啟．贛州府志》卷 4 

贛州府會昌縣 榜亭  儀門左右 《天啟．贛州府志》卷 4 

贛州府安遠縣 掛榜亭 10 縣治前西側，與總舖相連 《乾隆．安遠縣志》卷 2 

贛州府瑞金縣 榜亭  縣治儀門之右 《萬曆．瑞金縣志》卷 4 

廣信府    《嘉靖．廣信府志》卷 10

廣信府鉛山縣 榜廊  譙樓外側兩廊 《嘉靖．鉛山縣志》卷 4 

廣信府鉛山 

守禦千戶所 

板榜房 40  《嘉靖．鉛山縣志》卷 4 

撫州府 榜房  外門之左右 《崇禎．撫州府志》卷 6 

撫州府東鄉縣 榜亭  承流、宣化二坊街之南 《崇禎．撫州府志》卷 6 

撫州府臨川縣 榜亭  儀門之外 《弘治．撫州府志》卷 9 

瑞州府 榜亭  譙樓之後 《正德．瑞州府志》卷 4 

瑞州府高安縣 榜亭  譙樓前左右 《正德．瑞州府志》卷 4 

南昌府武寧縣 東榜房 

西榜房 

13 

11 

譙樓之外 

 

《嘉靖．武寧縣志》卷 3 

南昌府南城縣 榜廊  大門外西側 《康熙．南城縣志》卷 4 

南康府建昌縣 榜亭   《康熙．建昌縣志》卷 2 

吉安府泰和縣 榜房 22 譙門之外，左右各 11 間 《同治．泰和縣志》卷 6 

九江府 榜廊  大門外西側 《嘉靖．九江府志》卷 9 

建昌府 榜廊  儀門左側 《正德．建昌府志》卷 6 

 

3. 申明亭與旌善亭 
明代地方申明亭與旌善亭的設置，皆是沿襲漢代以來舊制，以發揮彰善表

惡的作用，為確實達到風俗教化、傳達地方政令，在各地府州縣皆設有旌善亭、

申明亭、聖諭亭等。25明太祖又因鄉里百姓不知朝廷禁令，多有不慎誤犯者，

洪武五年（1372）乃命有司於各地府州縣及鄉、里等處皆立申明亭，凡境內所

                                                 
25 （明）梅守德、任子龍等修，《嘉靖．靖徐州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430，臺北︰

成文出版社，1989，據明嘉靖間刊本影印），卷 2，〈人事志．官署〉，頁 9a-b。「（蕭縣縣治）

大門外左為旌善亭，右為申明亭，前有聖諭亭、宣化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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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百姓犯罪者，將其過失與姓名書于亭上，26甚至還將地方上為善、為惡的人

數開報。27其目的在於將鄉里之民，「犯罪經斷者，揭諸版榜，申明戒諭」，28

冀望透過地方輿論壓力，使百姓知所警誡。因此，申明亭的作用與榜亭相同，
29皆具有傳遞政令、示警戒諭的功能。  

                                                

申明亭與旌善亭雖然具有相同的作用，但是申明亭更是著重在傳遞政令的

功效。為了強化政令宣達的廣泛，永樂三年（1415）二月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洪

堪，認為治民之法必先教化之，若教之而不從，然後方能處以刑罰。但是朝廷

的法制禁令多僅止於行文至官府，鄉里百姓甚至有自幼至老而不知者，因為官

府未能宣導政令，遂常有百姓誤犯之情形。因此建議「今後凡有條例榜文，宜

令有司轉行里老，於本處申明亭召集鄉民逐一告諭，庶其知所循守。」30凡有

關朝廷條例榜文，透過地方里甲、老人於申明亭召集鄉民逐一告諭，使百姓瞭

解各項禁令。申明亭多位於府州縣治儀門之外，藉由召集鄉民於申明亭以告諭

榜文內容，不僅得以傳達朝廷政令，又可達到團結地方與教化風俗的功能。 
地方所設置之申明、旌善亭，若有損壞則需通知官府興工修理，以便能時

常條列榜示，使善惡知所勸懲。《明律》對於損毀申明亭的處罰頗為嚴厲，規

定「凡拆毀申明亭房屋及毀板榜者，杖一百，流三千里。」31所謂的「板榜」，

即為張貼或懸掛榜文的木板，所以破壞板榜，就視同破壞榜文，因此在罪責量

刑上較為嚴重。明初所建立的申明亭制度，原與里甲傳誦《教民榜文》以教化

地方之職責有關，並規定民間地方老人，持朝廷敕諭手榜，沿門挨戶向居民講

讀大誥律令，務使通曉律法意義。32 
張掛榜文既是為了傳遞政令，為確保榜文的傳播功效，明代規定以監察御

史與按察等官，需隨時巡視申明亭，若有破壞亭舍、塗抹榜文姓名者，則加以

 
26 《明太祖實錄》，卷 72，頁 4b-5a，洪武五年二月丁未條。 
27 《諸司職掌》，卷 7，〈都察院．出巡〉，頁 11a。 
28 （明）王璽、程三省等纂修，《萬曆．南豐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824，臺北︰

成文出版社，1989，據明萬曆十四年刊本影印），卷 2，〈規置志．縣署〉，頁 5a。  
29 （明）蔡邦俊等纂修，《崇禎．撫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926，臺北︰成文出

版社，1989，據明崇禎七年刊本影印），卷 6，〈地理志〉，頁 13b。江西撫州府東鄉縣於「承

流、宣化二坊街之南有榜亭，蓋展布象魏以詔民云。」 
30 《明太宗實錄》，卷 39，頁 3b-4a，永樂三年春二月丁丑條。 
31 黃彰健，《明代律例彙編》（臺北：三民書局，1979），卷 26，〈刑律九．雜犯．拆毀申明亭〉，

頁 949。 
32 《大明會典》，卷 20，〈戶部七．讀法〉，頁 2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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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治。33申明亭與官署衙門位於縣城之內，巡視警備嚴密，但是位於交通往來

的市鎮郊外，則委由張掛榜文的人負責，並需要其切結保證，以確保榜文內容

的完整性。根據《明代遼東檔案匯編》所錄，萬曆三十一年（1603）三月某處

副鄉長為張貼改募土著告示所具的甘結，共有四份文書，茲抄錄於下： 
……為撤選鋒改募土著，以資……道，在于本屯人 湊集處所，用板粘

貼，常……并不敢損壞。如有，結狀是實。 
萬曆三十一年三月二十九日          鄉副長張 
……鄉副長趙國臣等，今于為議撤選鋒改募土著，以資實用事……風雨

損壞，并不敢冒領，結狀是實。 
萬曆三十一年四月  日              鄉副長 
……處鄉副長，今于……募土著，以資實用事。蒙此，遵將發一告示……
所，用板貼常川張挂曉諭外，中間并不敢風雨……。 
萬曆三十一年三月  日              立結狀人徐 
……登台子屯等處……議撤選鋒事，改募土著，以資實用。蒙此，遵將

發……用板粘貼常川張挂……不敢風雨損……。 
萬曆三十一年四月二十二日          立結狀人尚34 

此四件告示文書，雖殘缺不全，但告示內容皆是議撤選鋒改募土著事，負責人

等需於本屯人煙湊集處所，用木板粘貼告示，並立狀切結負責，以免告示被風

雨所損壞。馮從吾（1556-1627）在清理鹽法之時，將告示稿刊布張掛後，並

要求山東運司「仍具不致風雨損壞狀結，呈報查考。」35因此，明代對於告示

榜文皆有一套完整的制度規劃，告示內容之維護，有時需具狀切結以示負責，

以便於政令的傳遞與施行。 

（三）學校機關 

明代學校體系的設置甚為完善，除以文官系統為主的儒學體制之外，對於

武官子弟同樣設有武學、衛學加以培育，確實達到育才養士、以資國用的目標。

                                                 
33 《明太祖實錄》，卷 147，頁 2b-3a，洪武十五年八月乙酉條。 
34 遼寧省檔案館、遼寧省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匯編，《明代遼東檔案匯編》（瀋陽：遼瀋書

社，1985 年 6 月），〈□副鄉長為張貼議撤選鋒改募土著告示不受風雨損壞所具的甘結〉，頁

122-123。 
35 （明）馮從吾，《馮少墟續集》（《叢書集成三編》50 冊，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據馮恭定全書本影印），卷 18，〈公移．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行山東范運同〉，頁 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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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關於學校機構的條約規範，明代主要是以臥碑與敕諭為標準。洪武十五年

（1382）八月，明太祖首先敕命禮部頒訂「學校禁例十二條」於天下，並將所

頒禁例鐫刻臥碑，至各地府州縣儒學明倫堂之左。37此臥碑即為最早的學校條

約規範，然而此臥碑不僅是最初頒訂，同時也是最具有權威性，其中甚至規定

凡有不遵此臥碑禁例者，以違制論處。38自洪武禁例頒佈之後，直至天順六年

（1462）繼有重申各處提督學校官的「敕諭十八條」。萬曆三年（1575）再次

申明學校敕諭十八條。此兩次所頒降之敕諭，即統為「督學條例」。39因此，

明初臥碑代表著學校機構的條約規範，屬於官方告示的另一種類型。 
除明代朝廷所鐫立臥碑與敕諭為學政施行之標準外，禮部既為掌理全國最

高教育機構，屢次頒佈「學約」等相關行政命令，以輔佐學規之不足。如宣德

二年（1427）行在禮部尚書胡濙、正統六年（1441）山西應州儒學學正葉綬等，

皆有剴切而針砭之建議。成化二年（1466）禮部尚書姚夔（1414-1473）等更

奏〈修明學政十事〉，請榜諭天下學校永為遵守。40提都學道的官員對於學校

各類規條的頒訂甚為用心，或稱「規條」、「教條」、「學約」、「學政」等，甚至

以官方告示的型式，張貼於學校明倫堂之上。這些相關學政條例，皆由朝廷轉

發各地所屬官吏師生，依照所開列事項辦理，並於儒學明倫堂上張掛曉諭，以

俟提學道官按臨考察。41除發佈條約、告示規範學校師生，另外還動用官銀編

纂成冊，將條約內容加以刊刻印行，以便師生能確實遵守： 
該官吏照依後開事理，即便轉行衛所州縣并所屬儒學，大書揭示明倫堂

壁，仍查處無礙官銀，刊刷成書，合該官吏師生人給一冊，以便遵守施

行。42 
王宗沐（1523-1591）在提督江西學政時，對於學校學規等事務規定，開列之

後「轉行州縣并所屬儒學衙門一體揭示，一面動支無礙官銀刊刻印刷，諸生各

                                                 
36 武學與衛學皆為教育勳戚、武職官員子弟之機構，然而衛學有別於武學，衛學制度更是根

植於明代衛所制度，融合完整而高度集中的學校制度所形成，是為有明一代的創舉，深具時

代意義。詳見：蔡嘉麟，《明代的衛學教育》，宜蘭：明史研究小組，2002。 
37 《明太祖實錄》，卷 147，頁 2a-b，洪武十五年八月辛巳條。 
38 《明史》，卷 69，〈選舉志一〉，頁 1686。 
39 （明）鄧球，《皇明詠化類編》（臺北：國風出版社，1965，據明隆慶間刊鈔補本影印），卷

54，〈學制〉，頁 10a。 
40 吳智和，《明代的儒學教官》（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1），頁 151-159。 
41 （明）李維楨，《大泌山房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53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

1997，據明萬曆三十九年刊本影印），卷 134，〈公移．陝西學政〉，頁 1a-b。 
42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 47，〈公移一．行各屬教條〉，頁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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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一本，遵守施行。」43此外，郭子章（1542-1618）在提督學政之時，鑑於

一般學約內容的僅限於生員，往往忽略童生，因此特別將其所頒行的學約，凡

事涉童生事務者，摘列出重要內容數條，另外刊布告示頒予童生知曉，使其明

瞭相關學約之規定。44 

                                                

生員除知識學問方面的獲得外，更應該注重品行端正，以達到品學兼修之

目的，因此府州縣儒學在教育生員之時，雖以洪武臥碑為圭臬，但基於為國拔

擢人才的基礎上，更期望諸生能品學兼優，以待日後為朝廷所任用，切不應當

包攬訴訟、禍害鄉民，玷污操守而為鄉里所不齒。如況鍾治理蘇州府的〈各儒

學榜示〉所載： 
倘有不循臥碑，致玷操守，甚至與糧里老人之無耻者，朋奸害民，抗糧

包訟，為鄉鄰所不齒，則律有明章，教官專司董正之責，務嚴職守，鄉

耆縉紳亦得其相匡正，以琣風教。到該學執事人役，仰即家到戶說，無

得視為具文。特諭。45 
諸生除接受學校臥碑、教官等教誨之外，亦透過地方鄉耆縉紳之匡正，而官府

所曉諭的學政事務，一方面張貼於各地方儒學，另一方面則委由學校內執事人

役，前往各家各戶解釋說明，以確實達到告示內容的傳播。而生員既以讀書為

職志，尤當專心致力，不應希圖僥倖，汲汲鑽營於官府之間，馬文升（1426-1510）

則以《禮儀定式》、《教民榜》與歷年禁約條例規勸生員。46  
 

（四）軍事要地 
關於軍事政令與政策傳遞，其告示刊布地點多位於都司衙門，以及衛所、

營堡、墩臺等設施。明代的衛所軍士缺額之時，需由餘丁替補，若無餘丁則回

到原籍勾取壯丁補缺。朝廷在執行清理軍伍時，通常命監察御史、按察司、鎮

守等官嚴加查察，並將所降榜文，於都司、衛所等處刊置，以便遵守。47在銓

 
43 （明）王宗沐，《敬所王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11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

司，1997，據明萬曆元年劉良弼刻本影印），卷 28，〈公移．江西學政〉，頁 46b。 
44 （明）郭子章，《蠙衣生蜀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54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

1997，據明萬曆十八年周應鰲刻本影印），卷 9，〈雜著．學約〉，頁 14b。 
45 《況太守治蘇集》，卷 12，〈各儒學榜示〉，頁 9b。 
46 （明）馬文升，《馬端肅奏議》（《文淵閣四庫全書》427 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3，
據國立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10，〈申明舊章以厚風化事〉，頁 4b-5b。 
47 《明宣宗實錄》，卷 57，頁 2b-3a，宣德四年八月癸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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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官軍方面，凡陞用、除授皆須「自各衛取勘，從軍腳色保結，呈送到部，仍

審實來歷相同，具本引奏，選用其附選出榜，抄榜給憑」，並將官軍除授情形，

以榜文型式張掛衛所，以昭公信。48軍伍之中常見逃軍情形，為解決此等問題，

有時會出示榜文於各處衛所曉諭逃軍，若赴所在官司首告即可減輕罪責，如正

統十一年（1446）十一月的榜文，即針對逃軍做出因應之策，不僅允許其自首

到官，以減輕原本刑責；並同時規定於榜文發佈之後，三個月內未能自首者，

則加重原有刑責，藉由恩威並濟的方式，試圖減少逃軍的嚴重情形。49 
屬於軍政事務的告示榜文，也會張貼於營堡、墩堡等處。成化十年（1474）

五月，鑑於近來直隸、山東地區多有民人以妖書惑眾，圖謀不軌，特由都察院

出榜申明禁例，並將榜文謄寫之後，發往京師各地及山東等處翻刻，轉送各府、

州、縣、衛所，於各地鄉村、市鎮、屯堡去處張掛，曉諭軍民勿為妖言所惑。
50巡撫都御史余子俊（1429-1489），在奉命修繕延綏等處堡塞牆垣、區畫屯田

等事務。事畢之後，余子俊為嚴飭邊境守備，請降發聖旨榜文於延綏邊境一帶

營堡衛所，並諭戒有司每年四月、八月修葺垣墻、墩堡，遣派官軍時常巡察，

敢有越出塞垣耕種及移徙出界者，俱以軍法處治。51楊一清在申令禁約侵占牧

馬草場等事，即「出榜發仰各草場、營堡張掛曉諭，庶幾法嚴而人知懼」。52

因此屯堡、墩堡等處同樣是張掛政令、軍令之地。此外，對於規範衛所官軍科

索百姓等禁約，亦採取以告示刊布的方式，遍諭各城堡、驛遞、村集等處。53 

                                                

草場為馬匹放牧之所在，也是草料的供給來源與囤積之處，草料多數屬於

供應官方或軍事用途。為避免草場遭到侵佔，朝廷有時會以頒降榜文的方式嚴

加禁約。正統十年（1445）戶部右侍郎等官即奏稱，京師地區的壩上、大馬房

諸處草場，被內官、內使等侵占的情形嚴重，為避免草場面積狹窄，導致馬匹

瘦損，遂奏請由都察院出榜嚴禁。54楊一清（1454-1530）在督理陝西馬政時，

 
48 《諸司職掌》，卷 4，〈兵部．司馬部．銓選〉，頁 5a。 
49 前間恭作訓讀、末松保和編纂，《訓讀吏文》（東京：極東書店，1942），卷 4，〈清理軍伍

事〉，頁 242-243。 
50 （明）戴金等編，《皇明條法事類纂》（《中國珍稀法律典籍集成》乙編第 2 冊，北京：科學

出版社，1994），卷 32，〈刑部類．造妖書妖言．申明禁約妖書妖言例〉，頁 244。 
51 《明憲宗實錄》，卷 131，頁 2a-b，成化十年秋七月己未條。 
52 （明）楊一清，《楊一清集》（北京︰中華書局，2001），《關中奏疏》，卷 2，〈馬政類．為

禁約侵占牧馬草場事〉，頁 45。 
53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 50，〈行各屬防秋告示〉，頁 17a。 
54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北京：中華書局，1985），卷 91，〈中官考二〉，頁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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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草場舊額著為定例，出榜發往各草場、營堡張掛曉諭，以減少侵佔情形的

嚴重。55 
在賞賜軍士方面，也透過告示榜文曉諭皇恩，並張掛於衛所等處，使軍士

知悉。宣宗時期規定（1426-1435），凡朝廷優恤軍士之賞賜，若有旗軍、吏胥

人等妄加剋減，皆依法問罪，並由都察院揭示榜文，嚴禁違犯。56大同兵變之

時，總制宣大軍務侍郎胡瓚，受命平定軍亂，即奏請賞賜從征軍士布匹、羊皮

短襖等衣物以禦天寒，並請刊刷榜文預發宣、大地方，隨處懸掛，以便曉諭軍

民。57此出示告示之目的一方面說明朝廷賞賜之恩，體恤從征將士之辛勞，藉

以激勵士氣；另一方面昭示大軍此行，主要是專捕首惡之徒，其餘脅從者悉予

赦宥，若能擒拿首惡到官者皆有賞賜，以安眾心。 
營堡、墩堡作為防禦工事的軍事用途，同樣也是駐紮軍士之處，而草場則

為馬匹放牧之所在，這些地方皆屬於軍事性質的場所，因此有關軍令的宣達，

除都司、衛所等主要軍政衙門機關之外，更可藉由散置於各處的營堡、墩堡，

作為刊布命令的場所，經由點的聯結達成全面網絡，以便有效的傳遞軍令。 
 

三、地方鄉村的公布場所 

（一）寺廟道觀 

寺廟道觀多為百姓宗教精神之寄託所在，無論釋、道或民間信仰，寺廟道

觀不僅是精神依託之處，亦是人群聚集之處。明代對於宗教管理，曾於洪武三

年（1370）六月詔令天下，依循古制將山川、城隍、歷代忠烈等諸神賜與封號，

並規定有司依時加以祭祀，若地方神祠無功於民不應祀典者，有司毋得致祭。
58對於這些神祇皆為朝廷所敕封認可，官府需依時祭祀，朝廷並給予相當的優

惠待遇，除此之外的神祇信仰則歸類為「淫祠」，官府需不時掃除以正風氣。

所以寺廟是否被賜予敕封或廟額，皆被視為判定「正祠」或「淫祠」之指標，

                                                 
55 《楊一清集》，《關中奏疏》，卷 2，〈馬政類．為禁約侵占牧馬草場事〉，頁 45。 
56 （明）余繼登，《典故紀聞》（北京：中華書局，1981），頁 185。 
57 《明世宗實錄》，卷 45，頁 8a-b，嘉靖三年十一月辛巳條。 
58 （明）傅鳳翔編纂，《皇明詔令》﹙臺北：成文出版社，1967，據明嘉靖刊本影印﹚，卷 1，
〈太祖高皇帝上．初正山川并諸神祇封號詔〉，頁 27b-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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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一方面透過尊崇正祠來教化民眾，一方面則彈壓地方惑民的淫祠以示懲

誡。59舉凡有關僧道事務之規範，通常榜示於寺廟附近，如洪武二十七年（1394）

即榜示天下寺觀，不許私創庵堂，凡僧者需赴京考試，通經者始給予度牒以資

證明。60從明初以來朝廷雖然屢次以詔令或榜文形式，嚴禁民間非法私創庵

堂，然而基於百姓宗教的精神依託，或昧於僧道勸誘，私設庵堂的情形仍屢見

不鮮。 
天下名山秀麗，不少寺廟隱居其中，在清幽風景環伺之下，寺廟不僅讓人

寄託宗教情懷，超然於物外，更因山水景致而吸引遊客前來。有些寺廟則開放

遊人投宿，因此寺廟除了作為宗教精神寄託之外，兼具有攬勝休憩之功能。61

然而遊人聚集過多，卻也造成寺院僧眾的困擾，西湖淨慈寺即因往來遊人與香

客眾多，或酒肉雜食，或縱放豬羊踐踏，嚴重干擾寺院僧眾作息，寺院住持遂

呈文浙江布政司，乞出官府榜文加以嚴禁，並嚴格禁約酒肉葷食、犯淫、殺生、

踐踏寺廟等，凡破壞寺廟清靜與違犯梵教戒條者，皆需嚴加禁止。62  
寺廟道觀既為僧道清靜之處，僧尼、男女信眾之居處應有所區隔，若一概

混雜，則不免有礙僧道清修。成化十二年（1476）僧官常琇交結朝中官員，動

輒飲酒招妓，事發之後下錦衣衛鞫問得實，杖發遼東充軍，並由都察院出榜張

示其罪行。63此榜文通行南北兩京、各府州縣等地，常川張掛，以端正善良風

俗，並申令若仍有假借僧道之名，穢亂人倫、不守戒律者，一概依照此榜規定

論處罪責。64寺廟道觀同時也是遊覽名勝之所在，是為人潮聚集之地，在參拜

進香、觀賞遊覽之餘，不免龍蛇雜處，組成份子日益複雜，甚至有遊手好閒之

輩於寺廟前設攤賭博，嚴重影響寺廟周遭環境的秩序，官府遂將告示張貼於玄

妙觀前，申明賭博禁令。65此外受到社會風氣之轉變，如游方僧道的充斥，以

                                                 
59 蔣竹山，〈宋至清代的國家與祠神信仰研究的回顧與討論〉，《新史學》，8:2，頁 191-197。
對於國家政權所承認之寺廟，大致有以下的優遇：（1）、載於官方祀典；（2）、設立賜額或敕

封牒碑等；（3）、由官府負責修繕寺廟事宜。 
60 《大明會典》，卷 104，〈禮部六十二．僧道〉，頁 4a-b。 
61 詹怡娜，《明代的旅館事業》（宜蘭：明史研究小組，2004），頁 141-142。 
62 （明）釋大壑，《南屏淨慈寺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243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

1997，據明萬曆四十四年吳敬等刻清康熙增修本影印），卷 9，〈檄諭〉，頁 19b-20a。 
63 《典故紀聞》，卷 15，頁 267。 
64 《訓讀吏文》，卷 4，〈禁約僧尼不守戒行犯奸事〉，頁 302-303。 
65 （明）黃希憲，《撫吳檄略》（臺北︰漢學研究中心影照明刊本），卷 1，〈嚴禁約束告示．

為督撫地方事〉，頁 2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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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僧道本身不守戒律等俗世化與無賴化的傾向，造成寺廟道觀管理之複雜。66

而部分鄉里無賴更藉由廟會之際，趁機斂財作亂，萬曆三十八年（1610）三月，

浙江嘉興府濮院鎮城隍神廟會之際，即有無賴群起糾眾勒索，官府雖前後張貼

告示，仍無法加以禁止，甚至公然毆打官差，最後官府出動民壯與差役，才將

此輩繩之以法。67 
既然寺廟道觀因人潮混雜而產生治安的死角，對於老弱婦孺之人身安全，

尤需特別注意，甚至還曾因為婦女的進香，而引起朝廷的明令禁約。其原因在

於部分婦女進香之時，裝扮有時過於冶艷，乃至於引起無賴之徒的覬覦以及僧

侶的不守戒律，對於社會風氣與治安多有影響。景泰四年（1453）八月工科給

事中徐廷章即奏陳，京師每逢節慶，男婦皆雜沓寺觀，淫穢敗倫，乞頒賜榜文

禁約。68因此嘉靖五年（1526）五月，即嚴令：「凡有婦女出遊寺觀者，一面

將婦女拏送官司，并拘夫男問罪，仍枷號一箇月發落，僧道還俗。」69隆慶二

年（1568）十月，南直隸蘇州府還因虎丘山寺游人過多，官府為此嚴禁挾妓擕

童、婦女艷妝游歷此山，並特別勒石立碑告諭。70 
對於朝廷明令禁約婦女進香，並將其載入律例之中，此舉不免令人聯想是

否具有性別歧視之意味，然而吳應箕（1594-1646）則站在人身安全的立場，

認為婦女出遊時，往往招致惡少無賴聞風而來，以至於車騎不通，同伴相失，

婦女遂為輕薄少年所褻侮，遺釵墜履者不可勝計。71呂坤（1536-1618）也持

同樣態度認為寺廟進香之際「高搭棚臺，盛張錦繡，演搬雜劇，男女淫狎，街

市擁擠，姦盜乘機，失節喪命，往往有之」，72所以婦女出遊進香賞樂，容易

因人群混雜而遭到輕薄，不僅人身安全堪慮，更有可能引起地方治安的失序。

因此對於禁約婦女進香，雖然於某種層面上似有性別之歧異，所強調的應在於

                                                 
66 陳寶良，《明代社會生活史》（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133-138。 
67 （明）李日華，《味水軒日記》（《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55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民國十二年嘉業堂叢書本影印），卷 2，頁 26a-27a。 
68 （明）鄭曉，《鄭端簡公今言類編》（《百部叢書集成．鹽邑志林》，臺北：藝文印書館，1967，
據明天啟樊維城輯刊本影印），卷 6，〈人物門．臣品〉，頁 7b-8a。 
69 《明代律例彙編》，卷 25，〈刑律八．犯姦．居喪及僧道犯姦〉，頁 943。 
70 王國平、唐力行主編，《明清以來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蘇

州府示禁挾妓遊山碑〉，頁 565。 
71 （明）吳應箕，《留都見聞錄》（《叢書集成續編》12 冊，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卷下，〈時事〉，頁 13a。 
72 （明）呂坤，《呂公實政錄》（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71 年 8 月初版，據清嘉慶丁巳年重

刊本影印），卷 3，〈民務卷．禁約風俗〉，頁 32b-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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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出現，會造成無賴或遊方僧的聚集，而蓄意製造事端；73另外，也可能是

因為會導致僧道無法專心修行的因素。74但就社會安全的角度而言，禁令的制

訂則可解釋為官府基於地方治安的維護，所採取強制性的消極防範措施。 

                                                

 
（二）民家門前 

將告示張貼於鄉村鄰里，是極有效率的傳遞官方政令，然而更直接且快速

的宣傳方法，即是張貼於百姓的住家門前。如《大誥》頒行之後，常熟縣民陳

壽六率其弟與甥三人，擒拿貪污惡吏赴京面奏，明太祖嘉賞之，並敕諭都察院

出榜，曉諭市村，免除陳壽六雜犯差役三年。75嘉靖九年（1530）十月，在推

行查理田糧舊額時，即規定將每年實徵、起運存留、加耗等項數目，議定後由

官府刊刻榜文，張掛於城市、鄉村通行曉諭，以免百姓受剋扣之擾。76  
明代以黃冊制度來管理全國戶籍，在黃冊制度施行之前曾試行戶帖制度，

而戶帖制度的推行即採用出榜張掛於民戶的方式，直接而有效地傳遞朝廷政

令。77除了黃冊的攢造，地方官在推動其他政務之時，也採行於民戶家門張貼

告示，以便宣導施行。明初為防範災荒歉收所引起的饑荒，曾於各縣居民聚集

之處設倉，並榜示民家，鼓勵將餘粟赴倉交納，而由官府依照時價給予金錢。
78正統元年（1436）二月，為嚴禁逃民情形之惡化，詔令凡逃民復業者，所在

官府皆給予優厚待遇，並將告示張貼於各地軍民之家的門壁，不得隱藏逃戶，

以免被牽連獲罪。79正德五年（1510）江西贛州府興國縣因流賊肆虐，經官軍

敉平之後，知縣黃泗為休養生息，積極著手進行復立書院、社學等工作，並強

化鄉里的自治與自衛能力，在其所撰〈移易風俗申文〉內規定，即「於四隅六

 
73 曼素恩（Susan Mann）即指出，官方文獻反對婦女參與寺廟活動的理由，混雜著因信仰、

性慾、犯罪活動等所導致的社會騷亂。地方官員更需提防「邊緣出家人」（marginal clergy）
的聚集，這些人包含流浪漢、單身漢所組成，極容易製造事端；也需謹防不肖僧道假借寺廟

掩護，所進行非法的性勾當。參見：《蘭閨寶錄：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女》，頁 372-380。 
74 （明）高舉刊刻，《明律集解附例》（臺北：成文出版社，1969，據清光緒二十四年重刊本

影印），卷 11，〈禮律一．祭祀．褻瀆神明〉，頁 9a：「寺觀神廟乃僧道所居，若官與軍民之家，

縱令妻女燒香，溷瀆甚矣。」 
75 （明）朱元璋，《御制大誥續編》（《中國珍稀法律典籍集成》乙編第 1 冊，北京：科學出版

社，1994），〈如誥擒惡受賞第十〉，頁 110。 
76 《世宗實錄》，卷 118，頁 8a-b，嘉靖九年十月辛未條。 
77 （明）李詡，《戒庵老人漫筆》（北京：中華書局，1982），卷 1，〈半印勘合戶帖〉，頁 34。 
78 《典故紀聞》，卷 5，頁 81-82。 
79 《明英宗實錄》，卷 14，頁 4b-5a，正統元年二月丙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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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內各選鄉長一名，將告諭家給一張，粘貼在門，朝夕巡諭，互相戒勉。」80

無論是藉由設立鄉長，或載明戶籍資料，將告諭直接張貼於民家門首，不僅可

以確實傳達官府之政令，更能藉由鄉里之間往來巡視，互提醒戒勉，達到護衛

地方的功效。 
傳統中國法律對刑事的判決，有時將罪犯所犯之罪行，直接揭示於罪犯家

門之前，以作為懲戒。此舉在元代已有施行，《通制條格》即規定官府不得與

豪強之家往來，以免豪強之家仗勢侵害鄉里、羅織平民，而各處豪霸、兇徒非

理害民者，初犯於門首泥置粉壁，書寫過名，若三年改過，方許除籍。再犯者

則加等斷罪，遷徙北地面屯種。81至正二十三年（1363）六月，在制訂有關農

桑各項條例時，曾規定凡游手好閑、不務本業者，於門首大字粉壁書寫以示警

戒： 
一、若有不務本業、游手好閑、不遵父母兄長教令、兇徒惡黨之人，先

從社長叮嚀教訓，如是不改，籍記姓名，候提點官到日，對社眾審問是

實，於門首大字粉壁書寫不務本業、游惰、兇惡等名稱。如本人知恥改

過，從社長保明申官，毀去粉壁。如終是不改，但遇本社合著夫役，替

民應當。候悔過自新，方許除籍。82 
由此可知，游手好閑者需先經由地方里老教誨，若是仍不知悔改，則由提點官

審問後，於門首大字粉壁書寫罪行，並設籍管理，罰以勞役，直到知恥改過後，

方得毀去粉壁，除籍免役。 
明代承襲元代遺意，在律法條文規定將罪犯的罪行書寫於門首以示懲戒。

明初凡貪官污吏玩法者，「照依原犯情罪備榜，差人發去各囚原籍張掛，申明

戒諭。其欽依戴罪官員各該部份，自行備榜，發去原籍任所張掛曉諭，去各囚

原籍任所，官司回文到部完卷。」83基於明初嚴苛峻法的政治背景下，官吏在

犯罪之後須將罪行情形，於原籍居住地或任所張掛，然後戴罪辦公，由此亦可

看見明太祖在整頓官吏上的強勢作風。84英宗天順時期（1457-1464）曾詔令

                                                 
80 （清）張尚瑗纂，《瀲水志林》（《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957，臺北︰成文出版社，1989，
據清康熙五十年刊本影印），卷 11，〈志政．明文移〉，頁 1b。 
81 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北京：中華書局，2001），卷 28，〈雜令．豪霸遷徙〉，頁

701。 
82 《通制條格校注》，卷 16，〈田令．農桑〉，頁 461。 
83 《諸司職掌》，卷 5，〈刑部．司門科．申明誡諭〉，頁 19a。 
84 （明）雷夢麟，《讀律瑣言》（北京：法律出版社，2001），卷 2，〈吏律一．職制．濫設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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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凡軍民之家，有為盜賊，曾經問斷不改者，有司即書『盜賊之家』四

字於其門。能改過者，許里老親鄰人相保管，方與除之。」85除書寫告示張貼

於犯者門首外，另有採取豎立木牌的方式。呂坤在巡撫山西任內，對於地方政

務之推動上，規定凡匿名文書、擅編戲劇等無端造謠生事者，審問屬實，即綁

赴到官重治論處，除遍遊市街之外，並書寫「奸詐賊民」四大字，豎牌一面，

釘於犯門左側。86另外，雷夢麟提及盜賊於緝捕問罪之後，需於面上刺字並發

回原籍充任巡警的勞役，以達到「以盜捕盜」之效，當時曾或有官員建議於盜

賊門首設立木牌，書寫過名以作為警示，但因與充任巡警勞役的方法不合而未

施行。87 

                                                                                                                                       

 
（三）山林禁區 

山林地區原本蘊藏有樹木、礦物等豐富資源，雖然受到明初以來朝廷的禁

令限制，但因為山區資源如木材、礦石等資源豐富，造成種煙、種杉、種靛、

種蔗、種茶等農業生產，以及造紙、製茶、冶鐵、伐木、印刷等手工業，皆有

蓬勃經濟發展。88不過山區的土地空曠，流民更因趨食需要陸續潛入山區，無

視禁令而進入者人數日眾，復以山林地區以地形複雜，且為行政區交界之處，

更為官府統治勢力所未及的邊陲地區。 
受到於環境上經濟壓迫所產生的趨食行為，逐漸突破明初所制訂之山區禁

令，對於山區流寓者日眾，朝廷先以榜文告示曉諭，若仍舊不聽則以官軍加以

驅離。嘉靖六年（1527），詔今後流民有復業者，除免三年糧役，不許勾擾，

其荒白田地，有司出給告示曉諭，許諸人告種，亦免糧三年。89雖然朝廷屢次

驅散流民，並給予除役免糧的優惠，希望流民能遷回原籍，但效果顯然不彰。

正因為山林地區地形複雜，官府既難以有效管理控制，遂容易成為藏匿盜匪的

淵藪，蘊藏社會動亂的隱憂，因此山區也成為地方官府施行政令時，格外關注

 
吏〉，頁 78。「……（官吏）」仍於門首書寫過名，三年不犯，官為除去；再犯，加二等，遷徙。

有所規避者，從重論。」 
85 《明憲宗實錄》，卷 3，頁 5a，天順八年三月乙卯條。 
86 《呂公實政錄》，卷 3，〈養民之道．禁約風俗〉，頁 28a。 
87 《讀律瑣言》，卷 18，〈刑律一．賊盜．起除刺字〉，頁 342。 
88 徐曉望，〈明清閩浙贛邊山區經濟發展的新趨勢〉（收入《明清福建社會與鄉村經濟》，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頁 193-226。 
89 《大明會典》，卷 19，〈戶部六．戶口一．流民〉，頁 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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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費心的地區。 
山區的林木資源向來為盜採者所覬覦，為執行盜伐邊境林木之禁令，馬文

升（1426-1510）不惜奏請降頒聖旨榜文，發往沿邊各處張掛，曉諭軍民人等，

並規定所屬守備等官與各府州縣官員嚴加約束，若有違禁擅入山區將林木砍伐

販賣者，俱照榜例押發南方煙瘴衛所充軍，90企圖以嚴刑法令，遏止盜伐邊境

林木之行為。自明代中葉以來，對於林木的保護意識漸次抬頭，此外官方與民

間也開始注重林木的相關問題，而紛紛立碑禁約林木的濫伐情形。91從明清時

期護林碑的大量出現，不僅反映出當時毀壞林木情形的嚴重，同時更代表時人

對森林作用的認識，重視林木對於軍事國防、水利保護等方面的價值與意義。
92 

山林禁區除林木的經濟價值受到重視而遭到砍伐之外，石材、礦場等資源

用同受到覬覦，官府不時出示禁約嚴禁盜採。93蘇州靈巖山有夫差館娃宮、響

屧廊、浣花池、采香徑等名勝古蹟，其山所產之石材，上者製作成硯臺，次者

用於碑碣，萬曆時期（1573-1620）山麓居民與石戶為奸，潛入山區盜採山石，

日夜椎鑿，致使山林景觀遭到嚴重破壞。後由官府出面與居民協商，以官銀贖

回此山歸官府所有，然後立碑刻文，嚴禁不許入山斧鑿。94對於礦徒潛入封閉

坑穴，私自開鑿，甚至爭奪山區礦場的情形，正統三年（1438）十二月朝廷即

諭都察院揭榜禁約，若嚴禁有今後犯者，即令該管官司拏問具奏，將犯人處以

極刑，舉家遷移化外。95官府甚至編立總甲、小甲，使之管轄，互相覺察，另

將前例申明布政司，刊刻告示給發各該府州縣、鎮店、集場、人煙湊集去處，

常川張掛曉諭，以便各安生理。96 

                                                 
90 《馬端肅奏議》，卷 7，〈為禁伐邊山林木以資保障疏〉，頁 14b-15b。 
91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錄》（臺北：大立出版社，1980，據清光緒九年古香齋重刊本影

印），卷 46，頁 57a-58a。根據工部奏疏所稱，遵化鐵廠設立於永樂年間，迄正統年間已逾一

百餘年，鐵廠附近的山場樹木，幾近砍伐盡絶，致使柴炭價格騰貴，若不設法禁約，十餘年

後價格增加數倍，將使影響軍民生活以及稅課的徵收，遂請出給榜文嚴加禁約，不許在於應

禁山場擅自樵採、燒窑燒灰，違者捉拿，照例問發。此奏疏反映出明人對於資源缺乏的反省，

與保護林木意識的形成。 
92 倪根金，〈明清護林碑研究〉，《中國農史》，14:4，1995，頁 87-97。 
93 《撫吳檄略》，卷 1，〈嚴禁約束告示．為督撫地方事〉，頁 36a-b。 
94 《萬曆野獲編》，卷 24，〈外郡．靈巖山〉，頁 618。 
95 《典故紀聞》，卷 11，頁 192-193。 
96 （明）黃瓚，《雪洲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43 冊，臺南：華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7，據明嘉靖黃長壽刻本影印），卷 11，〈飛報緊急賊情疏〉，頁 38b-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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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民盤據之所以山林禁區，一方面受制於現實環境上經濟壓迫，另一方面

則是受到《水滸傳》小說戲曲的渲染，強化對嘯聚梁山泊各路綠林英雄之形象，

將其通財重義、替天行道等精神予以深化，影響力深植人心之中。97遺風所及，

致使山東梁山周遭地方，競相習技藝、重游俠，糾眾結黨，至死不改，98實為

地方社會秩序安全的一大隱憂。崇禎十五年（1642）四月，刑科右給事中左懋

第即因李青山等嘯聚梁山，並以《水滸傳》內容專以破獄劫獄為能事，殺人放

火為豪舉，乞令嚴加查禁，凡藏其書者皆與藏妖書同罪，99因此朝廷飭諭兵部

嚴加查禁： 
務令降丁各歸里甲，勿使仍前占聚。一面大張榜示，凡坊間家藏（水）

滸傳，並原板盡令速去燒燬，不許隱匿，仍勒石山巔，垂為厲禁，清丈

其地，歸之版籍。100 
朝廷除燒燬有關水滸傳原板，禁止刊印此書，防止嘯聚山林、對抗官府的思想

散布民間，另外更勒石山巔，清丈土地，實行明初以來山林封閉的禁令，以免

山區群聚流民釀成事端。 
山區刊布告示榜文的目的，相較於其他地區推行政令、政策而言，山區更

側重於禁約、禁令，特別是禁止流民潛入山區，與限制石材、礦場等資源的取

得，其背後因素即源自於明初以來的朝廷禁令限制。雖然官府投注不少心力，

企圖維持民眾禁入山區的限制，然而受到山區內資源的重利誘引，禁令執行的

結果似乎成效不彰。 
 

四、商業地區的公布場所 

（一）市鎮 
中國都市的發展過程，宋代實為市鎮機能轉變的過渡時期，因當時城市中

的坊市制度遭到破壞，復以鄰近鄉村地區的商旅往來熱絡，使原有的定期市

集，轉而發展成商業性質的聚落（commercial settlement），至明清以降市鎮的

                                                 
97 薩孟武，《水滸與中國社會》（長沙：岳麓書社，1998），頁 3-12。 
98 （明）章潢，《圖書編》（臺北：成文出版社，1971，據明萬曆四十一年刊本影印），卷 37，
〈議防盜賊〉，頁 12a-b。 
99 《明清史料》乙編第 10 本，〈兵科抄出刑科右給事中左懋第題本〉，頁 942-943。  
100 前東北圖書館編輯，《明清內閣大庫史料》（《中國文史哲資料叢刊》，臺北：文史哲出版社，

1971），卷 7，〈題稿七．兵部為梁山寇雖成擒仍嚴禁滸傳等事〉，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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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皆以商業機能為標準。101事實上市鎮介於城市與鄉村之間，但因經濟

發展程度之差異，相較於單純的農村經濟，市鎮兼具農、工、商等特質，具有

複雜之結構與功能。102  
專司商稅的稅課司局以及交易市鎮，都是張貼有關商業事務告示的主要場

所。明代商稅的項目繁多，洪武二十三年（1390）榜諭各處稅課司、局、巡攔，

令計所辦額課，逐日巡辦，收於司局，按季交與官攢。103福建運司為管理公

費支出情形，設立文冊簿籍，將逐日支用銀數登記明白，月終關報本司備查，

如此公費盡出於公帑，鹽商得免於額外的商例稅銀，既可抒解商人之困，又能

減少夾帶私販之弊，因此行司遂將定規條例，確實舉行，另刻榜於官署，曉諭

鹽商知悉。104有關商稅等事務，多經由戶部發出告示榜文，然後轉發所屬機

關或各地，並制訂稅目、稅率，按季繳納。105 

： 

                                                

物價的低昂，有時會受到部分業者刻意的操弄與哄抬，福建地區因耕地狹

小，復以人口稠密，糧食多仰賴外地輸入，一旦交易有礙則穀價騰貴。同安縣

知縣曹履泰認為穀價上漲，多由因商人屯積、哄抬物價所導致，因此官府遂張

貼穀價告示，規定：「每銀壹兩，定穀鄉斗一石七斗」，若有商人牙行依舊抬高

物價者，則重責枷號嚴懲，以此平抑物價。106除商賈哄抬物價之外，有時則

是地方排年、里長等從中滋事，或聯合、要脅其餘百姓，藉故抬高米價牟取暴

利，以便獨佔利益

為此出給告示，發該地方張掛曉諭，於後不論魚米蔬菜，俱要照市平賣，

敢有故抬擡高價，刁勒官兵者，體訪得實，定將該地千長、排年拿來痛

治處治。107 
崇禎十六年（1643）十一月，曾針對革除劣幣低錢、行使制錢等政策，推行幣

制改革以便流通錢法，同時諭令戶部、工部、都察院，明訂市場買賣必須依照

所謂的「欽定價值」，以便公平貿易，嚴禁蓄意乘機射利、哄抬物價，並令「五

 
101 劉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之數量分析〉，《思與言》，16:2，頁 26-47。 
102 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落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9:3，頁 87-134。 
103 《大明會典》，卷 35，〈戶部二十二．課程四．商稅〉，頁 49a-b。 
104 《福建運司志》，卷 10，〈供億志．公費〉，頁 11a-b。 
105 （明）焦竑，《玉堂叢語》（北京：中華書局，1981），卷 2，〈政事〉，頁 34。 
106 《靖海紀略》，卷 2，〈定商人穀價告示〉，頁 18。 
107 《兵政紀略》，卷 26，〈嶺西旬旦．禁民抑勒官兵示〉，頁 19b-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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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御史大張榜示，平定市價，不許違禁，犯者廠衛五城衙門緝獲重懲」。 108

所以傳統社會對於市場經濟的物價變動情形，皆藉由行政權介入干涉，其目的

主要是維持物價平穩，以免百姓受物價波動而影響生計。 

鹽引。 

                                                

明初朝廷與官府所需物料，是以官府遣派官吏至市鎮採買物品，謂之「採

辦」，而採辦制度原是由唐宋以來的「和買」制度演變而來。明初仍承襲宋代

遺意，洪武二年（1369）即令內外官司不得以和雇、和買擾害於民，109所以

無論是採辦、和買，在明初都是由官府不經過商人，而直接與生產者進行交易，

然而受到經濟發達，社會生產力提升，官府所需的商品物料日漸龐雜，採辦制

度頗不便利，因此委由商人承辦官府所需的商品，形成「召商買辦」制度。110 
召商的首要措施，即是出榜告示以曉諭商人，而鹽務所施行的開中法，即

由戶部制定則例，然後出榜召商，111洪武二十八年（1395）即因各處邊方缺

糧，朝廷乃奏定開中納米則例，出榜招商於缺糧之處上納米糧，而開啟開中法

施行的序曲。112開中法的形式，通常是由戶部根據所需的引鹽數，經由朝廷

奏准之後，出榜告示於市鎮、倉場或所需納糧的地點，上納米糧商人則根據戶

部榜示的則例，至鹽運司繳納米糧比兌，然後到鹽場支取鹽貨發賣。113而管

理鹽務的鹽運司，也可發派鹽引至府州縣，或直接於各地鹽運司張掛招商告示

以招攬客商。無論是由戶部或鹽運司，皆需經由出榜的程序告知商人，並告示

之中開列則例，商人即可依照能力、所需，前往上納米糧以換取

朝廷或官府公開出榜招商的情形，並不僅侷限於鹽務方面，有時還涉及木

材等諸項物料的取得。由於中原地區樹木產量較少，巨木的取得多在四川邊陲

地區，復以運輸困難，因此關於巨木的召買，必須仰賴當地土商負責。114嘉

靖時期（1522-1566）工部主事朱家相負責督造運船，凡造船所需木料的徵集，

 
108 《明實錄附錄》，《痛史本崇禎長編》，卷 1，頁 41-42，崇禎十六年十一月癸未條。 
109 《大明會典》，卷 37，〈戶部二十四．課程六．時估〉，頁 31b。 
110 許敏，〈明代嘉靖萬曆年間「召商買辦」初探〉（《明史研究論叢》，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2），頁 185-189。陳允成，《明代鋪戶之研究》（臺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85），頁 78-81。 
111 《典故紀聞》，卷 14，頁 255。 
112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185-189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

業，1997，據明萬曆三十一年曹時聘等刻本影印），卷 24，〈征榷考．鹽法中〉，頁 8b-9b。 
113 劉淼，《明代鹽業經濟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頁 224-225。 
114 （明）王德完，《王都諫奏疏》（《明經世文編》6，北京：中華書局，1962）〈四川異常困

苦乞賜特恩以救倒懸疏〉，頁 6b-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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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出榜告示於揚州府儀真、蕪湖等處張掛，「曉諭外江山客，如有販賣楠木，

不拘多寡，盡數拽運抵淮，赴本職告報」，依照定價給予木價銀六十兩，並規

定若於告示期限內不盡行販售，意圖隱匿木料抬高物價者，將予以重懲治罪。
115 

 
（二）倉場 

市鎮與倉場同屬於經濟貿易的場域，就性質而言則是兩種截然不同的設

施，市鎮是提供商品貨物交易、流通之處，倉場則是提供商品貨物囤積、貯放

之處；另外在鄰近河岸之處，則專有貯放商貨之用的「塌房」，同樣屬於倉庫

性質。116明代的倉場是指「倉庫」與「草場」之合稱，一般而言倉庫多以存

放錢糧、商貨為主，性質上屬於商業貿易場所；而草場則是堆放草料為主，性

質上則屬於軍事用途。 

                                                

中國是以農業為立國根本，為避免因災荒所帶來的民生經濟損失，所以倉

儲制度的設立同時具有社會救濟的功能。明代的倉儲設置主要功能在於儲粟，

基於因管理方式的不同，則有官倉、民倉之別，以功能類別而言，則有贍軍與

賑民兩種。117倉儲既以貯放錢糧為目的，事關國家經濟需求，明初即於南京

等處營建軍伍、官舍，並陸續建立倉儲蓄以便支給在京軍衛及官員之俸祿，118

洪武時期（1368-1398）即遣監察御史巡視各地倉廒。而京師、通州二地倉儲

合稱為「京倉」，主要是供應京師地區糧食之用，為確保龐大漕糧之供應，並

禁革倉儲積弊，明代設置巡倉專差御史，負責巡察以南北兩直隸地區所在的倉

儲。119 
對於倉儲積弊之禁革，通常由戶部發佈告示榜文加以禁約。宣德四年

（1420）曾榜諭各倉，凡收支糧草官吏有偷盜、折收金銀者，正犯斬首處決並

 
115 《漕船志》，卷 7，〈興革〉，頁 18a-b。 
116 《明史》，卷 81，〈食貨志五．商稅〉，頁 1975：「初，京師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

地。商貨至，或止於舟，或貯城外，駔儈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諸門外，瀕水

為屋，名塌房，以貯商貨。」。 
117 黃真真，《明代倉儲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83），頁 7-9。 
118 《明太祖實錄》，卷 137，頁 4b，洪武十四年五月己酉條。 
119 連啟元，〈明代的巡倉御史〉，《明史研究專刊》，14，頁 107-142。巡倉御史或稱為「巡視

倉場御史」，有時冠以巡察地區為「京倉御史」、「南京巡倉御史」、「鳳陽巡倉御史」等別稱，

其職務簡稱為「倉差」。巡倉御史屬於中差性質的專差職務，倉差為每歲一代，為倉儲管理制

度下的一環，主要職責在於查驗錢糧、禁革倉場弊端等事。 

 23



- 24 -連啟元                                                                        

追原物入官，家屬發往邊遠充軍。正統七年（1442）又榜諭各衛所支發月糧官

軍，凡有通同作弊者，令巡倉御史與戶部管糧官拿問處置。120明代為禁革倉

場官吏搶奪、侵佔錢糧之弊，律法皆有嚴格懲處，戶部湖廣清吏司陳儒

（1488-1561）認為，此等初犯者雖於本處倉場門首枷號一個月，再犯者則處

以充軍之罪，但為使其罪行能達到警惕之作用，建議將此等罪犯除原有責罰之

外，另委請由戶部移咨都察院，再轉行各處撫按衙門，並翻刻大字告示於各處

倉場門首張掛曉諭，若有仍有違法不悛者，必嚴加察究。121 
倉儲積弊除管倉官吏、差役的偷盜侵吞之外，更大部分來自所謂的常例陋

規。應天巡撫黃希憲鑑於漕運上納之期將近，而地方卻正值災荒，為體恤百姓

稅糧負擔，特別出榜告示於各個倉場附近，開列禁革五項有關禁革倉場事務的

陋規與例錢的禁約條款，主要有兩類：第一類屬於「例錢」，如管糧官的特別

支出，即所謂「備飯之費」等名目，以及官府差役追比稅糧所索取的金錢。第

二類屬於類似耗米的「規米」，此項涵蓋層面最廣，包含管倉堂書、衙書、衙

內等官府差役，以及倉歇小甲、看倉腳夫等力役，皆有索取規米數石不等。122 
京師地區糧食需求龐大，皆仰賴各地漕運轉輸，若漕糧徵收不足數，或漕

運運送失期，將會造成糧食短缺與米價上揚。成化六年（1470）七月，各地水

旱災變仍頻，漕糧因轉運接濟之延遲，京師米價不斷上揚，竟增至原先糧價的

1.5 倍以上，然而漕運旗軍葉官二等人卻於途中，私將漕糧發賣，再以所得銀

兩，於京師地區買米囤積，更是造成京師米糧短缺，致使京師米價不斷上揚，

朝廷為此嚴加任何私賣漕糧與囤積行為，都察院遂奉聖旨出榜禁約。123這種

強行私自收納漕糧，買米囤積並營放取利等情形，以官府衙蠹、地方豪強之家

最為常見。對於漕糧轉運的稽遲延誤，已經造成京師地區糧食供應的恐慌，然

而部分漕軍軍衛藉運送漕糧之便，私賣漕糧然後再買米囤積，不僅使京師米價

上揚，更可能因缺糧而衍伸民怨、動亂，造成京師失序的情形，影響層面所及

甚鉅。 

                                                

屬於軍倉的衛所倉儲，皆設有倉吏負責出納與管理，衛倉設有經歷，所倉

 
120 《大明會典》，卷 21，〈戶部八．倉庾一〉，頁 12a-b。 
121 （明）陳儒，《芹山集》（臺北：漢學研究資料中心景照明隆慶三年刊本），卷 1，〈監督疏．

為監督收放糧斛禁革奸弊事〉，頁 5b-6b。 
122 《撫吳檄略》，卷 1，〈嚴禁約束告示．為儹運糧儲事〉，頁 58a-59a。  
123《明代檔冊》（《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 87 冊），〈運粮旗軍不許沿途將米糶賣臨倉人戶不許

囤米糶與上納如違本舡并巡把總官軍一體叅問例〉，頁 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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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吏目，分別專司錢糧出納事宜，指揮、鎮撫等官亦不得妄加干涉。124管

糧倉吏有時藉由職務之便，將倉糧、倉銀私下借給貧窮的衛所官軍，以便收取

利息自肥，因此弘治五年（1492）詔令追查私放虛債的情形，並出榜加以禁約。
125對於邊境缺糧的情形，有時也採行出榜招商上納至邊關，暫時抒解缺糧的

困境，同時由於倉場官攢、斗級等倉吏，侵佔錢糧情形嚴重，進而影響糧食的

支出與損耗，朝廷遂有裁減倉吏員額的措施。衛所倉儲制度之管理，自正統時

期（1436-1449）以後受到朝廷重視，並遏止衛所倉吏的侵盜行為，不僅注重

對衛所倉吏的配置情形，更透過布政司、按察司、戶部官員等行政體系，加強

對倉吏的統治管理。126 

                                                

對於倉庫的管理，無論是一般的糧倉與庫房、積貯商貨的塌房、軍事用途

的衛所倉儲，皆在於著重確實查覈、禁止侵吞、禁止索取例錢等陋規弊端，對

於各項禁約條例的發佈施行，通常張貼或懸掛倉庫附近，以便相關人員確實依

法遵守。 
 

（三）鈔關 
鈔關是由古代關隘設置演轉而來，其性質則由稽察防奸轉化為課徵商稅。

關於鈔關的設置，既以徵收過往客旅之商稅為目的，設立地點皆位於水道要

衝，明代鈔關就性質而言，可分為工部鈔關與戶部鈔關：工部鈔關是指各處抽

分竹木場、局，用以徵收物料、竹木器物為主，屬工部管轄；戶部鈔關則徵收

過往客商之商稅，以船鈔為主。鈔關的衙門會張掛相關告示，以告知過往商民

收稅之名目。如南直隸蘇州府長洲縣滸墅鎮，設有滸墅鈔關，其正堂為辦公之

所，內懸掛有榜文，將所應收稅名目、銀數等項，榜示給予商賈行旅周知，正

堂兩側則用以貯存文卷簿籍、船戶報單之處。127同時鈔關內亦會設置告示板

房，用以貯放官方告示榜文，如維揚鈔關即於嘉靖三十九年（1560），由戶部

 
124 《明英宗實錄》，卷 80，頁 9b，正統六年六月壬午條。 
125 《漕運通志》，卷 8，〈漕例〉，頁 37a。 
126 奧山憲夫，〈明軍の給予与支給について——正統、景泰朝を中心にして〉（收錄於《和田

博德教授古稀記念明清時代の法と社會─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東京都：汲古書院，1993），
頁 146-151。 
127 李龍潛，〈明代鈔關制度述評－－明代商稅研究之一〉，《明史研究》4，合肥：黃山書社，

1994，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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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魏堂重修告示板房 5 間。128 
鈔關所徵收往來商民之商稅，其稅銀數目甚鉅，甚至與兩淮鹽運司、揚州

府、江都縣等並稱為揚州四大戶，可見揚州鈔關所收商稅數額之鉅。129明代

晚期隨著定額制的確立，各處鈔關為繳足所規定之稅額，開始增加各項商稅稅

目，部分工部鈔關從原本抽分竹木進而加徵商稅，而原本屬於鈔關轄下之巡檢

司，於巡緝職務之外亦徵收船料。種種情形顯示各處鈔關徵收商稅之稅率不

一，造成明代鈔關稅制的日益複雜化現象。130鈔關聚集往來的商民，雖然促

成市鎮的發達，但是由於鈔關所收商稅數目龐大，容易引起不法之徒的覬覦，

進而喬裝成鈔關官吏，攔截向往來商船強徵稅鈔，甚至公然劫奪商民財物。萬

曆四十五年（1617）八月，南直隸蘇州府即因假冒滸墅關之鈔關官吏，於熟縣

東門外等處，公然盤稅擾民，除冒名詐騙之外，甚至劫奪商民財物，官府遂刊

出告示，提醒往來商民注意，以免遭到訛騙，並嚴加禁約此等詐騙行為： 

                                                

鈔關委官多係假冒，乃為穽於通塗，棍徒藉口盤詰殃民，其弊由來已久。

今據假冒滸墅名色，伙眾分截，近害尤甚，民奚以堪，是亟宜杜絕，以

寧土著。……亟圖刊之，以便速繳，擬合立碑，為此著仰原呈陳德、丁

時、霍祚等星火採石，豎立於讓塘港、黃莊、三丈浦各通衢處所，永為

遵守禁絕。131 
滸墅關位於蘇州府境內，由於假冒鈔關官吏事態頗為嚴重，經蘇州府移文查

證，滸墅關並無差委官員至常熟縣抽稅，因此蘇州府於境內讓塘港、黃莊、三

丈浦等各處要道豎立石碑，嚴禁各項禁約，以免過往商民被不法之徒所訛詐。 
事實上假冒鈔關差役，訛詐往來商民的事件仍曾出不窮，特別是鄉里小民

不甚瞭解相關規定，更是此類奸徒欺詐恐嚇的主要對象。崇禎十三年（1640）

八月，即發生蘇州地區的鄉里之民，遭到假冒滸墅鈔關官吏的劫掠索詐，以漏

稅為藉口，屢加盤詰、搜查劫貨，甚至有些鄉里之民被頻繁的嚇詐所恐懼，以

致於「斷絕來往，片帆不入府城」，官府遂申明禁令，並將告示於張貼鈔關附

近，以期能安撫商民情緒並緝拿罪犯歸案。132假冒鈔關差役所帶來的影響，

 
128 《維揚關志》，卷 1，〈建置第二〉，頁 15b-16a。 
129 《四友齋叢說》，卷 6，〈史二〉，頁 54-55。 
130 〈明代鈔關制度述評－－明代商稅研究之一〉，頁 42-43。 
131 江蘇省博物館編，《江蘇省明清以來碑刻資料選集》（東京都：大安株式會社，1967），〈關

稅禁約石刻〉，頁 560。 
132 《撫吳檄略》，卷 1，〈嚴禁約束告示．為督撫地方事〉，頁 29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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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造成商品貨物的阻絕，更可能因為米豆等民生物資的缺乏，進而形成市場供

應失衡之隱憂。 

                                                

為逃避官方商稅的課徵，有些商人採取賄賂關吏，乃至於越海偷渡以免除

商稅者。浙江地方的天開河、赭山港等地，因地勢外連海口，不少商人受到不

法業者的煽惑，夥同當地腳夫人等，將貨物先由陸路運往海岸附近，再直接潛

往海上行船，儼然近乎組織龐大的走私集團，官府告示屢屢嚴禁，並以海上航

行危險來勸諭偷渡商人，但仍無法遏止歪風，133而逃漏商稅更直接影響國家

的經濟運作。除了逃漏商稅之因素外，海上航行素來為朝廷所嚴禁，即是基於

海禁之措施，為其目的在於防止海上賊盜與倭寇串連劫掠，甚至有些官府更於

各處地方張掛告示，嚴令民船不得出海，若有故意違抗者，許官軍於巡查之時，

直接將民船逕行燒毀，134皆是基於地方治安維護的考量。 
 
 

五、交通要道的公布場所 

（一）關隘 
關隘為往來交通之要道，凡道路關津皆屬要地，所謂「道路之關，濟渡之

處，皆要地也。無事則啟閉以時，惟往來有事則通調車徒，為之防守，亦據險

保民之一事也。」135平時則依時啟閉，若欲突發狀況則專司盤查，閉關防守

以據險保民。關隘設置之目的，在於防止敵人入侵，特別是九邊邊防之設，專

以防禦蒙古勢力南下，一旦邊境遇警，則以兵部刊布榜文委由總兵散邊傳布，

獎勵官軍奮勇抵禦。136成化十九年（1483）八月，以北虜入寇大同等邊地，

朝廷遣官前往巡視守備，並詔令官府刊布榜文曉諭沿邊軍民，備言朝廷已嚴加

防禦，不日寧靜，各地百姓無須為流言所困惑而過度驚慌。137若是事關沿邊

軍情要務，大多是沿邊到處張掛榜文，以便廣為曉諭。關隘巡察的目的，除防

 
133 （明）堵胤錫，《榷政紀略》（《北京圖書館古籍珍本叢刊》47 冊，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卷 1，〈申禁令．天開河嚴禁示〉，頁 7a-8a。 
134 《兵政紀略》，卷 10，〈嶺西經略．申嚴禁斷船隻行陽江新會新寧海朗等縣衛所〉，頁 16b-17b。 
135 （明）黃紹文修，《六合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7，上海：上海書店，1990），
卷 1，〈地理志〉，頁 32b。 
136 《明英宗實錄》，卷 10，頁 2b，宣德十年冬十月壬寅條。 
137 《明憲宗實錄》，卷 243，頁 2a-b，成化十九年八月丁卯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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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敵人入侵之外，另外還需嚴防不肖商人的走私販賣，做為查禁違禁物品的檢

查哨站。邊境上走私的貨物，主要是以私茶與私鹽居多，明初詔命榜示通往西

蕃經行的關隘，嚴禁販賣私茶出境。138永樂六年（1408）十二月戶部奉聖旨

出榜禁約，轉發所屬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於各關隘上張掛榜文，嚴禁越境

販茶通番。139景泰年間（1450-1457），又命都察院出榜禁約各布政司，凡外夷

經過處所，務要嚴加巡察，不許官員、軍民、鋪店之家私下與其交易物資，違

者全家發海南衛充軍。140 

142 

                                                

至於國界邊境的嚴禁限制，尤以私販違禁品買賣最為嚴格，特別是弓箭、

銅鐵等武器物資，並藉由告示榜文張掛於關津之處。成化十二年（1476）十一

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認為，若以弓材、箭鏃、鐵器等物，私相貿易於朝鮮與

女真，實非中國之利，故而奏請著為禁例，141事實上武器等違禁品買賣的限

制，除經濟因素的考量之外，主要仍是防範女真、朝鮮於軍需充裕之後，遂有

興兵進犯之虞，進而造成邊防的危機，為嚴格執行違禁品買賣的限制，即使貢

使回程時，沿途於貢道各處關隘，嚴密盤查有無挾帶違禁物品。

除沿邊關隘的巡察之外，各省城、縣城的城門也需要巡視稽查，以維護城

內居民安全。各地省城都市，每日城門啟閉皆有一定程序，並張貼告示通知往

來行人。常熟縣以濱臨大海，地勢堪稱險要，為嚴防城池防禦，督撫特出告示，

督令守城兵壯確實登城巡視，多設火砲晝夜固守，凡城門啟閉、盤詰往來皆須

用心，並將告示張貼於城門附近，嚴加巡察不懈。143葡萄牙修士克路士（Gaspar 
da Cruz）曾於明代中葉至中國傳教，1556 年冬天抵達廣州，在宣揚布教之際，

也仔細觀察當地的生活作息並加以記錄，其中有一段記載，是提及有關廣州城

門啟閉與告示等情形。據載： 
城內城外有的街道，都同樣在沿房的一側或另一側植樹遮蔭，郊區的街

道在盡頭處都有門，派有專人看守，他的職責是每晚鎖門，玩忽職守要

嚴懲，每條街都有一名警察和一所牢房。……城門一到晚上就關閉，每

座城門的雙扇門上貼有一張封條，蓋有官員的印。天亮開門，也有個告

 
138 《大明會典》，卷 37，〈戶部二十四．課程六．茶課〉，頁 14b。 
139 《楊一清集》，《關中奏疏》，卷 3，〈茶馬類．為申明事例禁約越境販茶通番事〉，頁 90。 
140 《典故紀聞》，卷 12，頁 225。 
141 《明憲宗實錄》，卷 159，頁 7，成化十二年十一月癸亥條。 
142 《訓讀吏文》，卷 4，〈禁約交通夷人賣與軍需事〉，頁 305。 
143 《撫吳檄略》，卷 1，〈嚴禁約束告示．為督撫地方事〉，頁 6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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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所有人的標記，那是一塊膠板上簽署有同一官員的名字。每道門一員

將官，他是很受敬畏的人，手下有若干士兵，日夜不斷防守每道城門。
144 

廣州城門關閉於黏貼封條，並加蓋官員之印，另委由將官率兵卒嚴加防守，是

防止偷渡越關的情形發生。一般而言，明代的榜文告示通常是以紙張、木板、

石材等材質所製成，而克路士所記載的廣州城膠板告示，似乎較為罕見，或許

是克路士的誤記。 
 

（二）驛遞 
明代的驛遞機構可分為驛站、遞運所、急遞鋪等，其中驛站所負責的事務

最多，計有宣傳政令、飛報軍情、接待四方賓客。根據蘇同炳研究，在北直隸

地區的驛路與驛站規劃配置上，從京師會同館為起點，往山東、河南、山西、

宣鎮、遼東等地共分九條線路。其中遼東一線，主要是由京師會同館起始，經

通州潞河水馬驛，沿途轉由遷安馬驛出山海關，直通遼東地區。145說明京師

藉由驛遞的網絡通路，以便確實掌握各地區的消息與動態，同時透過遼東傳遞

遠在東北的女真、朝鮮等相關訊息。 
遼東地區驛站地接兩國邊境，重要性尤為顯著，而官豪勢要之家催斂月

錢、私放錢債等行徑，嚴重影響驛遞制度運作，提督遼東軍務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還為此特地出榜禁約： 
切照遼東地方，內則附於京師，外則接於諸夷，最為緊要之處，但凡一

應軍需置辦，不產於民間，實出於衛所之別處，甚是艱難。自山海起至

遼東一路驛站，走遞馬匹，近年以來，被官豪勢要之家弟、男、子姪、

家人興販貨物，私放錢債，或催斂月錢，私謁屯堡，或探望親戚，枉行

衛所。……許令本驛被害官軍，即將違法之徒，不分官員人等，就便擒

拿，審實明白，枷杻解院取問，輕則量情發落，重則 奏解京。146 
遼東地區既為京師及宣府、大同之屏障，因此軍事戰略地位重要，凡通州至山

海關一帶的橋梁、路道、驛站屋舍，若有所損壞，則需委由工部調撥軍民修治。

                                                 
144 克路士（Gaspar da Cruz），《中國志》（收入博克舍（C. R. Boxer）編著，何高濟譯，《十六

世紀中國南部行紀》（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北京：中華書局，1990），頁 70-71。 
145 蘇同炳，《明代驛遞制度》（臺北：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9），頁 31-35。 
146 《訓讀吏文》，卷 4，〈禁約擅起站馬事〉，頁 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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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基於軍事因素考量，喜峰口及大同、宣府等沿途要害關隘與驛站，廣積糧

料以資備用。148 

。 

 

                                                

驛站的職能既涵蓋飛報軍情、轉運軍需的功能，而驛站的位置與分佈，更

標示著官方實際控制的區域，若是處於征戰之際，一旦取得軍事行動的勝利，

驛站就得以往前延伸，代表疆域的擴張，反之則萎縮。藉由各地驛遞制度的設

置與聯結，建立起全國交通運輸網絡，有效地帶動水陸交通的各項運輸，並確

實傳遞政治、軍事、經濟等各項訊息，有助於國家整體各方面的發展。149  
驛站在各項細則的管理規範頗為嚴格，對於驛倉的管理，所屬提調官及舖

長需要時常巡視，若有傾頹等情形，則以木料、磚瓦等物料修築堅固，並時常

建築牆垣、修整房舍，並禁止官吏擅自使用驛站馬驢與舖兵，並出榜文於各急

遞舖所嚴加禁約。150除了擅自役使驛站內馬驢與人夫的弊端，亦有官吏收受

不當錢財，將原本搬運官物的差事，聽任有錢者逃避差役，而勒令無錢者勞苦

搬運，在工作分配不公平的情況下，致使部分的役夫不堪工作勞苦，而紛紛私

下逃走。151為遏止相關的驛遞事務弊端，通常是經由榜文告示發佈禁令的方

式，予以禁革約束

此外，順天府薊州漁陽驛為修整驛站屋舍，曾發佈〈驛舍修理事〉的告示，

準備籌措物料，以便修復因風雨而倒塌的房舍、牆垣，並申誡驛站庫役確實應

役，敢有藉故點卯不到者，嚴懲不恕。152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告示是由漁陽

驛丞所發佈，驛丞職官品秩雖低，尚且有發佈告示之權力，說明只要是各機關

衙門的負責官員（掌印官），都具有發佈告示的權力。

 
 
 
 

 
147 《明宣宗實錄》，卷 31，頁 1b，宣德二年九月辛卯條。 
148 《明英宗實錄》，卷 146，頁 4a，正統十一年冬十月癸卯條。 
149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4-5。 
150 《明代遼東檔案匯編》，〈廣寧左中等衛填報軍器城池公廨印信廟宇囚犯等各種事項文冊〉，

頁 233-234。  
151 （明）熊鳴岐，《昭代王章》（《玄覽堂叢書》初輯，臺北：國立中央圖書館，1981），卷 4，
〈榜文程規．肅清驛遞〉，頁 3b-4a。 
152 《訓讀吏文》，卷 4，〈驛舍修理事〉，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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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港口 
長江流域船隻往來頻繁，但因江面寬闊，時有風浪，船戶在受雇載運乘客

或財物時，往往會因風浪過大造成意外，基於保護船上乘客之人命安全，南京

都察院遂於長江沿岸渡口石碑旁增設「靜渡旗」，凡遇風浪較大時則禁止船隻

行駛以確保安全，例如南京長江沿岸龍江浦口、觀音門直江口，以及沿岸的梁

山、采石等數十處渡口，皆設置相同旗幟，作為示警之用。153凡有渡夫不遵

守禁約，擅自偷渡行駛者，官府得究拿問罪，而明代規定若撐船遇風雨險惡，

不許開船，否則處以笞刑，154以確保乘客生命安全。這些長江沿岸的渡口，

原已設置石碑刻有官府禁約，而此「靜渡旗」之設，同樣具有告示禁約的功能。 

 

                                                

相較於黃河、長江之風浪侵襲，各地方河道雖不及長江、黃河水面寬闊，

但因人為因素所致，同樣也會發生渡船翻覆之危險。船戶是擺渡、操舟為生的

人口，皆依賴舟船雇傭為業，然而船戶擺渡之工資並不豐裕，有時載客僅有數

文錢，如此微薄收入，實難以糊口維生，因此有些船戶多以舟船超載乘客，以

便獲取較多工資。渡船超載所造成之乘客溺斃，尚屬船戶的無心過失，然而部

分船戶則是憑藉操舟技術，夾帶私鹽販售，155甚至勾結盜賊劫奪商船。劫奪

商船財物的情形，在廣東沿海地區一帶尤為嚴重，由於事件過於頻繁，萬曆三

十九年（1611）四月瓊州府知府翁汝遇，為此嚴行禁令且立石刻碑，明令今後

今後商船被劫，則視船戶為必然疑犯而加以問罪，企圖阻絕不肖船戶與盜賊勾

結的可能性：

瓊州府知府翁，訪得海船行劫皆船戶通賊同謀分贓，如班船戶毛壬林、

陸俊良等以拏正法外，合行禁約，今後商船被劫，則拿船戶依強贓得財

律問罪，船沒官。信地官不行擒獲，通提究革，裁支月糧，的無虛示。

萬曆三十九年四月立石。156 
部分船戶之惡劣行徑，確實引起官府的嚴密注意，而俗諺更有「十個舡家九個

偷」的說法，157可見船戶為惡情形之嚴重。而行商客旅在雇用船戶載運貨物

 
153 （明）祁伯裕，《南京都察院志》（臺北：漢學資料中心景照明天啟三年刊本），卷 9，〈操

江職掌．巡約十八則〉，頁 27a-b。 
154 《明代律例彙編》，卷 15，〈兵律三．關津．關津留難〉，頁 681。 
155 《明神宗實錄》，卷 528，頁 11b，萬曆四十三年正月甲戌條。 
156 《民國．瓊山縣志》，卷 16，〈府堂禁約碑〉，頁 14b-15a。 
157 （明）程春宇，《士商類要》（收錄於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卷 2，〈船腳總論〉，頁 294：「千貨千弊，百狡百奸，是貨皆在裝卸之中動手，是船個個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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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尤為戒慎警惕，不僅是透過信用較好的埠頭、介紹腳頭船戶，然後選擇

忠厚老實之船戶，簽訂契約載明貨物交卸、損失賠償等細則。158因此，對於

瓊州府知府將境內商船被劫，則視船戶為必然疑犯的規定，乍看之下似屬不合

理的禁令，但事實上卻是反映出惡劣船戶劫奪商貨的存在事實，以及船戶與盜

賊緊密共生的結構關係，故而透過告示禁約阻絕此種不法情形之擴大。 

0 

。163 

                                                                                                                                       

河道渡口所設立的禁約石碑，不僅是約束船戶與商船之船隻行駛安全，更

因水道船隻往來頻繁，容易引起盜賊劫掠，159因此也對防範盜賊產生相當的

警示作用。江河水道之上雖有官府添發遊兵，往來巡捕盜賊，然因商船獨行或

於凌晨、夜晚航行，皆是遊兵巡邏之外的死角，極易遭受盜賊的襲擊，官府為

此出示嚴禁商船獨行，並避免在凌晨航行，若有不遵守者，官兵巡察時，將船

主押送官府並於埠岸枷號示警。16

在沿岸港口附近，有時也會張貼官方告示。洪武二十年（1387）四月，朝

廷限制麻鐵出境，即揭榜於海上使軍民臣民知曉，即是將禁令張貼或懸掛港口

附近。161明代中晚期以降，因沿海地區倭寇肆虐，漳、泉地區屢遭侵擾，當

地官府除申明原有律法以外，更制訂新法嚴加禁止。基於往年禁令舊例，僅著

重嚴防通番規定，而今則應斷絕倭寇的物資接濟，方為首要之急，遂建議嚴加

查緝鎗刀、鉛銃等違禁物資不許擅自出海，基於現實環境的改變，原本禁約條

例已漸不適用，於是透過刑部詳審議定之後，增入杜絕接濟的相關事例，然後

再轉行都察院榜示沿海地方，以期在缺乏物資接濟的情形下，重創倭寇之氣

勢。162而這些新定條例與舊例並行，仍轉發巡撫、按察等官刊刻榜文，曉諭

沿海關津港口等處，凡有違犯者，依例重處

 
 

 
偷竊，諺云：『十個船家九個偷』，信哉！」 
158 韓大成，〈明代工商業管理〉（《明清論叢》2，北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頁 152-153。 
159 吳智和，〈明代的江湖盜〉，《明史研究專刊》1，1978，頁 107-137。 
160 （明）李材，《兵政紀略》（《中國史學叢書》3，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6），卷 24，〈嶺

西經略．申斥江防夜禁示〉，頁 19a-b。 
161 《明太祖實錄》，卷 181，頁 3a，洪武二十年夏四月庚寅條。 
162 （明）王忬，《王司馬奏疏》（《明經世文編》3，北京：中華書局，1962），卷 1，〈條處海

防事宜仰祈速賜施行疏〉，頁 23a-b。 
163 《明神宗實錄》，卷 496，頁 2b-3a，萬曆四十年六月戊辰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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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語：公布場所所反映出的傳播特性 

告示榜文作為明代官方機構的訊息傳播，從史料記載可以發現，上至機關

衙門，下至山林、江海、曠野等處，都具有傳播官方訊息的告示地點，涵蓋範

圍甚為廣泛，大致遍及全國各地。這些傳播官方訊息的告示地點，主要是依據

所屬事務的性質不同，所張掛的場所各有其差異性，而場所差異所反映出的傳

播特性，大體有以下幾點特性： 
（一）以行政機構為主的傳播架構。根據告示榜文的性質不同，所張掛的

地方各有差異，大致可分為行政機構、地方鄉村、商業場所、交通要道等四大

場域。行政機構包含皇城、官署、學校、軍事設施等官方機構；地方鄉村即以

寺廟道觀、民家、山區為主；商業場所即有市鎮、倉場、鈔關等地區；交通要

道則有關隘、驛遞、港口等水陸要衝為主。各類型的刊布地點，同時也反映出

行政命令的差異性，如市鎮、鈔關偏重於商稅的課徵，衛所營堡多為傳遞軍令

之所，山區則為入山之禁令，其餘各地區所發佈的政令禁約，則涵蓋各項行政

命令。皇城是屬於較為特殊的場域，以其為全國政治中心之樞紐，為全國政令

發佈的主要來源，內容則是來自於皇帝聖諭、聖旨。 
在明代整體的訊息傳播架構下，通常是由皇帝發佈詔令，依照事務性質轉

由各中央衙門處理，再轉發至所屬地方衙門，因此傳播模式多以各地政治中心

為主，然後向鄉村、商業地區、交通要道等處擴散延伸，進而從各地點相互連

結，形成傳遞訊息的網絡。這些現象反映出明朝帝國的都市特性，是以政治取

向為訊息傳播的核心，亦即維持傳統中國的都市特性－－即以行政都市為主要

特色。 
（二）公布場所與環境因素、載體材質的差異。明代官方告示榜文的載體

材質，是以紙張最為普遍使用，而明代造紙業的發達，更提供紙張使用的良好

環境。由於紙張容易張貼、撕取的便利性，適合於建築屋舍之內使用，特別是

官署廳堂、大門、廊亭等處使用頻率最高，並且容易將刊刻之告示匯集成簿冊，

做成文卷檔案形式加以保存，因此以紙張作為告示載體的場所，主要是以政

治、經濟中心的官署衙門為主，旁及有建築物遮蔽的申明亭、營堡、關隘等處。

然而紙張的最大缺點，則是材質本身的脆弱，特別是張貼於戶外空曠之處，容

易受到風雨、人為等因素而破壞損毀，極不利於長期禁令的推行。因此，在《明

代遼東檔案匯編》所錄萬曆三十一年（1603）三月的四份告示所具甘結，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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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告示內容被風雨所損壞，而由負責人等時常巡視檢查，以免阻礙政令的推

行。 
為解決紙張的缺點問題，於是在部分戶外、氣候環境不佳等處，採用材質

堅硬、不易損毀的石材載體，同時還配合旗幟、木榜等方式，輔助其傳遞訊息

的功效。因此江海沿岸的港埠、曠野等環境，多採取豎立禁約碑、告示碑的型

態，即是利用石材堅貞不變、不易損毀的特性，發揮訊息傳遞的最大功效，同

時也是昭示官方政令或禁約將長期持續執行的代表，故而碑石成為紙張告示之

外，官府經常使用的告示型態。 
（三）公布場所與公私領域的禁約規範。官方告示榜文的內容，主要是規

範大眾的條約與禁令，以便推行公共事務，大體而言，愈屬於戶外的場域，則

多屬於公共性質的行政命令與規範，如山林、港埠、倉場、營堡等條約禁令；

愈屬於室內或府治、縣治等衙門建築物內的場域，則會出現私人性質的條約規

範，如衙門內限制差役與家丁的談話，以免洩漏機要公事；薛應旂的慎刑告示、

林汝翥的〈治瓊五戒〉等，這些張貼或放置於官署廳堂種類似「座右銘」等告

示，主要的禁約對象是官員本身或近侍的僕役，具有警惕官員自身的作用。另

外，地方的申明亭與旌善亭，具有彰善表惡、風俗教化的作用，以及學校明倫

堂的學約、臥碑等，其性質都較偏向於限制私人性質的行為與品德。而這些偏

向限制私人行為的禁約限制，主要仍牽涉到公共事務的推行。 
從地方官署衙門的刊布場所與告示榜文的發佈情形來看，官府政令的曉諭

對象涵蓋公、私領域，官署衙門的結構由內而外大致可分為衙門廳堂、大門、

榜房、申明亭等處。凡屬衙門以外的正堂、申明亭，乃至於府州縣城各處，其

告示禁約的內容，多事涉公共事務的領域，告諭對象涵蓋行政區所管轄的一切

官吏軍民人等；而愈接近衙門以內的後廳、內衙，愈屬於官員的私有領域空間，

因此告示的禁約內容與榜諭對象，則多為官員本身、親友以及近侍僕役。 
 
 

 


